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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污染清除协议制度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船舶污染清除协议制度实施，根据《防治船

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

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应急规定》）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签订和履行船舶污

染清除协议的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

第三条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按照《应急规定》《船舶污

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要求》（JT/T1081，以下简称《能力要求》）

和本办法的要求，达到相应等级的应急清污能力。

船舶污染清除单位配备的应急船舶、设施、设备和器材，《应

急规定》未明确规定可协议拥有的，应当为自有。

第四条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高级指挥人员、现场指挥人员

和应急操作人员，应当具备《应急规定》《能力要求》所规定的

作业人员能力要求。

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高级指挥人员、现场指挥人员和应急操

作人员，应当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示范教程的要求，参加相应等级

的培训并保持知识更新，取得培训证明或记录，知识更新周期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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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除协议；

（三）2000总吨以上 1万总吨以下仅在港区水域航行或作业

的船舶，以及 1万总吨以下进出港口、在距岸 20海里内从事装卸

或过驳作业的船舶，应当与二级以上等级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

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；

（四）前三项以外的船舶应当与一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船

舶污染清除协议。

第九条 载运油类之外的其他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

船舶，其经营人应当按照以下要求与相应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

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：

（一）1万总吨以下进出港口以及在距岸 20海里内从事装卸、

过驳作业的船舶，应当与二级以上等级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

船舶污染清除协议；

（二）1万总吨以上进出港口以及在距岸 20海里外的我国管

辖水域内从事装卸、过驳作业的船舶，应当与一级船舶污染清除

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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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2万总吨以上 3万总吨以下进出港口的船舶应当与三级

以上等级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；

（三）3万总吨以上 5万总吨以下进出港口以及在距岸 20海

里内从事装卸、过驳作业的船舶，应当与二级以上等级的船舶污

染清除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；

（四）5万总吨以上进出港口以及在距岸 20海里外的我国管

辖水域内从事装卸、过驳作业的船舶，应当与一级船舶污染清除

单位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。

第十一条 进出我国沿海水域港口或者在港双域驳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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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授权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，应当附有船舶经营人的授权

文书。

第十三条 船舶经营人与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按照中华

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公布的船舶污染清除协议样本，协商确定样本

中未尽事项，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
船舶经营人与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可签订航次或固定期限的船

舶污染清除协议。

船舶应当将船舶污染清除协议正本或者副本留船备查，保存

至协议有效期终止。

第十四条 船舶经营人与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提前终止船舶污

染清除协议，或者因一方违约导致协议无效的，应当立即报告船

舶污染清除单位所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。

第四章 信息公布与报送

第十五条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将下列情况通过互联网

向社会公布，并确保信息和数据安全、真实、有效：

（一）本单位的污染清除能力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相应能力等级

和服务区域的报告；

（二）污染清除作业方案；

（三）污染物处理方案；

（四）船舶污染清除设施、设备、器材、应急船舶和人员情况；

（五）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以及参与船舶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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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情况。

第十六条 新成立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在首次签订船

舶污染清除协议前至少 30日，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向社会

公布信息。现有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在本办法实施之日起 30

日内，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向社会公布信息。

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污染清除能力和服务区域发生变更的，

应当在变更后首次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前至少 30日，将变更情

况向社会公布。

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在每年1月31日前向社会公布上一年

度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，以及参与船舶污染事故

应急处置工作情况。

第十七条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将向社会公布的信息同

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确定的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信息系

统）向服务区域所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报送。

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将签订的固定期限的船舶污染清除协

议，通过信息系统报送服务区域所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。

第五章 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履行

第十八条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按照《能力要求》和船舶

污染清除协议，履行应急值守义务。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船

舶发现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未按照本办法的要求履行应急值守义务

的，应当向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所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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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船舶发生污染事故，船舶及其经营

人、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按照船舶污染清除协议，及时采取污

染控制和清除措施；污染事故超出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

力的，船舶及其经营人应当向事故应急指挥机构请求援助，并在

事故应急指挥机构的指挥协调下开展相应的应急处置行动。

海事管理机构对船舶及其经营人、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按照船

舶污染清除协议开展的应急处置行动实施监督管理，组织开展必

要的监视、监测和评估。

第十九条 船舶经营人与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已签订船舶污

染清除协议，且船舶进入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服务区域后发生污染

事故的，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，双方可以协商终止或者

解除协议，并应当立即报告事故应急指挥机构：

（一）船舶经营人与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已就后续的应急处置行

动，作出适当的替代措施安排；

（二）终止或者解除协议不会影响及时有效地控制和清除污

染。

第二十条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在应急处置行动结束后，

对应急处置行动进行评估，并报告当地海事管理机构。评估报告

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事故概况和应急处置情况；

（二）船舶、设施、设备、器材以及人员的使用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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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回收污染物的种类、数量以及后期处置情况；

（四）污染清除作业方案、污染物处理方案以及应急预案中存

在的问题和修改完善情况。

第六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一条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所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收

到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要求报送的信息

后，应当于 30日内对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应急清污能力开展监督

检查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将监督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。

第二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对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应

急清污能力、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签订、履行情况等实施监督检查，

对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应急清污能力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，发

现不符合规定的，依法处理。

海事管理机构将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情况，按照有关

规定向社会公布；发现的其他问题和情况按照有关规定通报、移

送其他监管部门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鼓励船舶污染清除单位通过行业自律管理促

进行业规范发展，提高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能力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“自有”，是指船舶污染清除单位

为应急船舶的所有人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且所有

权份额不低于 51%，对应急设施、设备和器材拥有所有权，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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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控制应急船舶、设施、设备和器材的调度与使用。

本办法所称“船舶经营人”，是指船舶所有人、船舶管理人或

者水路运输许可证书上所载的经营人。

本办法所称“以上”“以内”包括本数，“以下”“以外”

不包括本数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5月 20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

年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印发<船舶污染清除协议制度

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海危防〔2019〕489号）同时废止。


